

乐山市金口河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区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2025年末，我中心独立编制（核算）机构1个，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内设机构1个,综合业务办公室。
（二）机构职能。
1、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2、贯彻国务院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3、负责全区粮食流通的行政执法和监督检查，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全区粮食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4、负责全区粮食流通行政监督，行业指导，加强粮食宏观调控，发挥粮食部门的主渠道作用。
5、负责监管区级储备粮油的执行，保障储备粮油的安全，建立粮食应急机制，应对突发事件。。
（三）人员概况。截至2025年末，我中心参公事业编制5人，其中：公务员2人，参公人员3人、。
二、部门资金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2025年年初预算收入情况：财政资金收入总额304.5万元。2025年决算报表收入情况：财政资金收入总额262.77万元。
（二）支出情况。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2025年年初预算支出情况：基本支出120.32万元，项目支出184.18万元合计304.5万元。
决算报表支出情况：基本支出：126.02万元，项目支出136.75万元，合计262.77万元。
（三）结余分配和结转结余情况。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2025年无结转结余情况。
三、部门预算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2025年我中心部门预算的编制按区财政局的要求,精打细算,严格控制,全年支出262.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126.02万元;项目支出预算136.75万元。优质高效完成区级政策性储备原粮、成品大米、菜籽油轮换保管工作。
1.履职效能。一是会同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农发行峨眉支行下达了年度1000吨县级储备稻谷、100吨成品大米轮换计划，截至目前，已督促指导国有承储企业全面完成轮换计划并通过验收转为政府政策性储备。二是完成粮安考核13项指标任务，其中军供串换完成占比19.29%，超额完成市下目标11.29个百分点；4.5万元地方军供补贴落实到位；与“桠溪副食店”签订粮食应急保供协议，填补和平乡无应急保供网点空白。三是安全入库中央救灾物资、冬春救灾物资1034件/套，出库1323件/套。
2.预算管理。本年度严格落实财政预算管理各项规定，持续提升预算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是严把预算编制关口，结合年度粮食储备、应急物资管护、粮食流通统计执法等重点工作科学编报预算，预算编制贴合实际、依据充分。二是强化收入统筹管理，严格依规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专户管理，无资金挤占、挪用等问题。三是严控支出执行进度，常态化跟踪预算执行情况，有序推进项目落地实施，保障各项保供工作有序开展。四是从严管控一般性支出，厉行勤俭节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将财政资金精准投向粮食安全、应急保供核心领域。五是规范年终结余管理，实现年度资金无结转结余，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3.财务管理。中心严格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及财经纪律，常态化夯实财务管理基础。一是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资金审批、费用报销、账务核算等全流程管理制度，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财务运行体系。二是规范财务岗位设置，严格落实岗位分离、相互制约原则，明确岗位职责、细化工作流程，保障财务工作严谨规范。三是严守资金使用规范，所有财政资金支出均履行审批、审核流程，资金使用透明合规，全程可追溯、可监管，有效防范财务风险，保障粮食和物资储备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4.资产管理。一是常态化开展资产清查盘点，动态掌握资产底数，严控人均资产无序变动，确保资产配置科学合理。二是着力提升资产利用率，对应急保供设备、仓储设施、办公资产等分类管理、规范使用，最大限度发挥资产使用价值，杜绝资产闲置浪费。三是积极推进资产盘活增效，对存量资产、闲置设施统筹梳理盘活，优化资产资源配置，切实提升国有资产使用效能，为我区粮食仓储、应急物资储备、日常保供工作提供坚实的资产保障。
5.采购管理。2025年度无采购项目。
（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
常年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9个，涉及预算总金额184.18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100%，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阶段（一次性）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2个，涉及预算总金额6.29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100%，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1.项目决策。决策程序合规规范：所有项目严格执行预算编制 “三上三下” 工作程序，充分结合部门职能职责与年度粮食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开展立项。针对储备粮油费用补贴等重大项目，委托区财政投资评价审核中心开展事前绩效评价，项目事前评价综合得分 97 分，评估结论为 “建议实施”，确保项目立项符合政策要求与实际需求，决策流程完整、依据充分。
目标设置科学合理：全部项目均按要求设定了可量化、可考核的绩效目标，目标内容与部门年度工作任务高度匹配，如明确了 2000 吨原粮、100 吨成品大米、10 吨食用油的储备保管目标，全区粮食经营主体全覆盖执法检查目标等，既覆盖了产出指标，也明确了效益指标，保障了项目实施的方向明确性。
项目入库管理规范：所有项目均按要求纳入部门项目库实行滚动管理，入库前均完成了必要性、可行性论证，严格落实 “先有项目、后有预算” 的管理要求，2025 年实施的所有项目均从已入库项目中选取，未出现无库项目、临时新增项目的情况，保障了项目储备的规范性。。
2.项目执行。资金执行同步匹配：严格落实资金拨付与项目实施进度同向匹配的管理要求，根据项目推进节点及时拨付资金，如储备粮油轮换资金随轮换验收进度拨付、保管费用按季度据实拨付，未出现资金提前拨付、滞后拨付或挤占挪用的情况，保障了资金使用与项目推进的一致性。
项目执行无调整变动：2025 年度所有项目均严格按照年初批复的预算内容、实施计划推进，未发生项目实施内容调整、预算金额调整的情况，体现了年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也保障了项目执行的稳定性。
执行结果全面达标：全部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均达到 100%，无资金结余、无预算超支情况。资金使用严格遵守财经纪律与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专款专用，会计核算规范，未出现违规使用资金的问题，所有项目均按时完成全部实施内容。
3.目标实现。目标任务全面完成：所有项目的年度绩效目标均 100% 完成，其中常年项目全面完成了储备粮油安全保管、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物资储备维护等年度任务，阶段项目也按时完成了既定的一次性工作任务，未出现未完成的目标事项。
无目标偏离情况：全年所有项目均未出现目标偏离问题，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全部达成，既不存在目标设定过高无法完成的情况，也不存在目标设定过低资源闲置的情况，目标完成度与匹配度均为 100%。
实施效果达到预期：通过项目实施，全面夯实了全区粮食安全根基，保障了 2000 吨原粮、100 吨成品大米、10 吨食用油的储备安全，实现了储备粮油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有效提升了区域粮食应急保障能力，能够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突发情况，稳定了区域粮食市场供应；同时通过粮食流通执法监管，规范了粮食流通秩序，保护了粮食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全面达成了项目的预期实施效果。
2025年度，本部门未涉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相关收支及执行内容：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无相关企业运营、行业发展相关的预算执行事项。
2.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相关的收支及管理事项，无基金可持续性、区域安全性相关的管理内容。
（三）重点领域绩效分析。
1.国有资本相关领域：本年度无涉及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相关的预算及执行内容。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截至 2025年末，本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规范，无公务用车，无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无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2025 年度无新增大额国有资产配置，资产账实相符，管理规范，未出现资产闲置、浪费等情况。
3.债券资金：本年度未涉及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相关收支及执行内容。
4.政府采购：2025 年度本部门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无政府采购相关的执行事项。
5.政府购买服务：本年度未涉及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的项目及执行内容。
（四）绩效结果应用情况。
1.内部应用情况：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核心依据，结合绩效评价结果优化 2025 年项目设置与预算安排，同时将绩效结果与内部科室工作考核挂钩，强化业务科室的绩效意识。
2.信息公开情况：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公开要求，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及时公开 2025 年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后续将按要求公开年度决算、绩效自评报告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内容完整、规范，符合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
3.整改反馈情况：针对上一年度绩效自评发现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宣传力度不足、工作开展记录不完整等问题，2025 年度制定了专项整改措施，加大了粮食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了工作台账记录制度；同时针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管理短板，进一步完善了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了预算执行的动态监控，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持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bookmark: _Hlk110546638]（一）评价结论。
根据考核评分细则，我单位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依照计划管理使用。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打分得出结果，分数为98分。
（二）存在问题。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特别是个别粮食经营户对粮油行政执法工作不理解。
2.工作开展情况记录不完整。
（三）改进建议。
1.年初预算时，加强部门与财政的沟通，继续执行预算三上三下程序，既厉行节约，又保证必需。
2.继续完善部门内财政管理方面的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GoBack]附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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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乐山市金口河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262.77
	262.77
	0

	年度总体
目标
	保管100吨大米、10吨菜籽油、2000吨稻谷。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10吨成品油轮换采购资金及保管费
	采购资金及保管费

	
	100吨大米保管费用
	大米保管费用

	
	100吨大米轮换费用
	大米轮换费用

	
	储备库租金
	储备库租金

	
	储备粮食费用
	储备粮食费用

	
	退休人员事务
	退休人员事务

	
	应急物资保管费用
	应急物资保管费用

	
	执法、统计事务
	执法、统计事务

	
	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

	
	军供储备点购置资金
	军供储备点购置资金

	
	2025年市级军粮供应费用补贴
	2025年市级军粮供应费用补贴

	
	军粮供应区级补贴资金
	军粮供应区级补贴资金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性质
	绩效指标值
	绩效度量单位
	权重
	实际完成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米轮换
	等于
	100
	吨
	5
	100

	
	
	
	大米保管
	等于
	100
	吨
	5
	100

	
	
	
	菜籽油轮换
	等于
	10
	吨
	5
	10

	
	
	
	菜籽油保管
	等于
	10
	吨
	5
	10

	
	
	
	稻谷轮换
	等于
	2000
	吨
	5
	2000

	
	
	
	稻谷保管
	等于
	2000
	吨
	10
	2000

	
	
	质量指标
	大米质量
	定性
	优、中、差
	\
	5
	优

	
	
	
	稻谷质量
	定性
	优、中、差
	\
	5
	优

	
	
	
	菜籽油质量
	定性
	优、中、差
	\
	5
	优

	
	
	时效指标
	大米保管时限
	定性
	12个月
	月
	5
	12

	
	
	
	稻谷保管时限
	定性
	36个月
	月
	5
	36

	
	
	
	菜籽油保管时限
	定性
	18个月
	月
	5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调节金口河供应总量
	定性
	保障供应平衡
	\
	5
	保障

	
	
	
	保障基本支出
	定性
	保障
	\
	5
	保障

	
	
	
	提供抗灾能力
	定性
	提供
	\
	5
	提供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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